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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30 日 
 

天然氣供港三十周年 
中電與中國海油簽署合作備忘錄   深化能源協作   支持綠色轉型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電）與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海油）日前（4
月 24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深化雙方在能源領域的交流與協作，推動香

港綠色低碳轉型，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建設能源強國的目標。是次簽署亦

標誌雙方合作 30 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一直以穩定可靠及低碳的天然氣供應，支

持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體現雙方戰略協同的成果。 
 
中電與中國海油自 1996 年展開合作，採用來自中國內地的崖城氣田的天然氣發

電。中電是香港首家引入天然氣發電的電力公司，中國海油則是首家向香港供

應天然氣的內地企業。30 年來，中電與中國海油加強協作，供應資源從最初的

崖城氣田不斷擴展至其他新的氣田，形成多氣田聯保機制，保障天然氣的穩定

供應。 
 
過去 30 年，天然氣在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中發揮關鍵作用，中電為達致香港的

減碳目標，逐步將本地燃氣發電比例提升至目前超過 50%。近年雙方擴展業務

合作，共同參與建設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項目，並攜手實現香

港首次同步進行船對船 LNG 加注及貨物裝卸作業，推動全方位的低碳能源轉

型。 
 
透過簽署備忘錄，中電與中國海油將深化天然氣供應方案、產業鏈及相關技術

層面的合作，並探討低碳及零碳能源技術及項目的合作機遇。雙方亦會就液化

天然氣及綠色船舶燃料加注業務進行交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綠色船用燃料加

注中心；同時探索內地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及氫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

（CCUS）等新能源技術應用，促進綠色能源發展。 
 
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蔣東強先生表示：「中電與中國海油攜手合作 30 年，建立

了長久互信的夥伴關係，今次雙方深化合作，展現更全面的戰略協同成效，為

雙方在能源領域的協作開展新的篇章。中電會繼續發揮電能專業，強化內聯外

通的橋樑角色，實現更多區域能源合作的成果，落實對支持國家『雙碳』目

標、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堅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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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油集團副總經理閻洪濤先生表示：「過去的 30 年，我們用穩定、可靠的

天然氣和進口 LNG 資源為香港能源供應提供堅實支撐，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民

生福祉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海油力量』；未來我們將繼續與中電一起全力以赴

保障香港用氣安全，同時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領域擴展新的合作，共同促進

香港實現『零碳排放‧綠色宜居‧持續發展』的目標。」 
 
關於中電集團 
中電集團是亞太區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業務遍及香港、中國內地、

澳洲、印度、台灣地區及東南亞。在香港上市的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是集團的控

股公司，業務涵蓋能源價值鏈每個主要環節：從發電、輸配電到零售及智慧能

源服務。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s://www.clpgroup.com。 
 
關於中國海油集團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是 1982 年 2 月 15 日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特大型國

有企業，是中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生產運營商。公司註冊資本 1138 億元，共有 5
家控股境內外上市公司。公司主要業務板塊包括油氣勘探開發、專業技術服

務、煉化與銷售、天然氣及發電、金融服務等，並積極發展海上風電等新能源

業務。公司在 2025 年《財富》世界 500 強中排名第 65 位。公司主要經營業績

指標在央企位居前列，連續 21 年獲評國務院國資委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

核 A 級。中國海油官方網站：https://www.cnooc.com.cn/ 
 
圖片說明： 
 
圖一 

 
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蔣東強先生（左）與中國海油集團副總經理閻洪濤先生

（右）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能源領域的交流與協作，助力香港綠色低碳

轉型。 
 
 

https://www.clpgroup.com/zh_hk/index.html
https://www.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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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蔣東強先生表示，中電會繼續發揮電能專業，強化內聯外

通的橋樑角色，實現更多區域能源合作的成果。 
 
圖三 

 
中國海油集團副總經理閻洪濤先生表示，中國海油正在推進天然氣增儲上產，

進口 LNG 資源量持續提升；同時，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在 LNG 船燃加注、

海上風電、CCUS 等領域持續發力，未來與中電的合作前景更加廣闊。 
 
圖四 

 
中電管理層與中國海油管理層合照，標誌雙方合作 30 周年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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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及圖六 

   
中電管理層參觀中國海油位於珠海高欄終端站控中心及天然氣管道裝置，雙方

就業務合作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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